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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603 证券简称：广汇物流 公告编号：2025-098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重要内容提示：

交易简要内容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为优化资源配置，

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，拟向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将

淖铁路”）另一股东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乌

鲁木齐局”）转让持有的将淖铁路部分股权，本次股权转让价格总额

为人民币 31,035.40 万元。

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

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

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，未达到股东会审议标准，

已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 年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。

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本次股权转让预计对当期损益产生

正向影响，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最终以审计结果为

准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一、交易概述

（一）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

1.本次交易概况



2

公司为优化资源配置，提升公司整体运营效率，拟向将淖铁路另

一股东乌鲁木齐局转让持有的将淖铁路部分股权，将淖铁路其他股东

均已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对本次转让的优先受让权。本次转让股

权事项已经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批

复同意。2025 年 9 月，将淖铁路进行增资，公司持有将淖铁路的股

权比例由 18.92%降至 9.34%，本次交易以此次增资前的股权评估价值

为基础。根据评估结果，经双方友好协商确定,本次拟转让持有的将

淖铁路 16.92%股权(增资前)，其中公司已完成实缴出资额对应的

11.5%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31,035.40 万元，公司未完成实缴出资

额对应的 5.42%股权转让价格为 0 元，乌鲁木齐局受让 5.42%股权后，

承担相应的出资义务。同时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办理本次交

易相关协议签署及股权转让等事宜。本次交易完成后，公司持有将淖

铁路 0.96%股权（增资后），该项交易不会导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

生变化。

本次交易未构成关联交易，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

公司股东会审议。除本次对外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事项外，公司过

去十二个月内未发生其他相同类别的交易事项。

2.本次交易的交易要素

交易事项（可多选）
☑出售 □放弃优先受让权 □放弃优先认购权

□其他，具体为：

交易标的类型（可多选） ☑股权资产 □非股权资产

交易标的名称 将淖铁路 16.92%股权（增资前）

是否涉及跨境交易 □是 ☑否

交易价格
☑ 已确定，具体金额（万元）：31,035.40

 尚未确定

账面成本 24,041.66 万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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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易价格与账面值相比

的溢价情况
6,993.74 万元

支付安排
☑ 全额一次付清，约定付款时点：股权转让合同生效日

□ 分期付款，约定分期条款：

是否设置业绩对赌条款 是 ☑否

（二）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相关议案的表决情况

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议权限范围内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。

公司于2025年12月29日召开董事会及相关专门委员会审议通过《于

转让参股公司部分股权的议案》，具体表决情况如下：公司第十一届

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2025 年第三次会议以 3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票弃

权审议通过；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25 年第六次会议以

3票同意，0 票反对，0 票弃权审议通过；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 2025

年第十一次会议以 7 票同意，0票反对，0票弃权审议通过。

二、交易对方情况介绍

（一）交易买方简要情况

序号 交易买方名称 交易标的及股权比例或份额 对应交易金额（万元）

1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将淖铁路 16.92%股权（增资前） 31,035.40

（二）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

1．基本情况

法人/组织名称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

码

☑ 91650000228595207L

□ 不适用

成立日期 1995/08/23

注册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河南西路 2号

主要办公地址 新疆乌鲁木齐市新市区河南西路 2号

法定代表人 郭吉安

注册资本 11,185,298 万元人民币

主营业务

铁路客货运输；货物运输保险代理；普通道路货物运输；国际货物运输代理；职

业技能鉴定；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服务；传染病防治服务；职业病防治服务；食品

卫生检验服务；公共安全监测服务；环境卫生检验服务；环境保护监测；科技中

介服务；其他卫生服务；电影和录像的放映；住宿；餐饮；矿产品、建材、化工

产品、农畜产品、食品、饮料、日用百货的销售；铁路运输设备制造；铁路物资

招投标、采购与供销；本系统铁路及专用线、城市轨道交通的勘测、设计、施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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和基建项目的发包与管理；铁路运输抑尘服务；仓储、装卸搬运服务；其他铁路

运输辅助活动；铁路运输设备、汽车租赁；合资铁路、地方铁路、专用线、专用

铁路的受托管理；场地出租；本系统的计算机服务、软件服务；建筑安装工程的

设计与施工；锅炉压力容器检验、衡器检测、计量检定(上述经营项目以所属单位

的有效资质证书为准)；生活服务；收取水、电、暖使用费；房屋维修服务；房地

产开发经营；物业管理；广告经营；旅游列车服务；铁路技术及管理咨询服务；

文化体育场馆的经营；文化体育培训；热力生产和供应(上述经营项目仅限所属分

支机构经营)；旅客票务代理；架线和管道工程建筑；电气安装；铁路、道路、隧

道和桥梁工程建筑；建材批发；其他化工产品批发；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；电视

节目制作服务,录音制作；有线广播电视传输服务。房地产租赁经营；文化用品设

备租赁。(涉及许可经营项目,应取得相关部门许可后方可经营)

主要股东/实际

控制人
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

乌鲁木齐局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，也不存在产权、资产、

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。

经查询，乌鲁木齐局未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。

2.主要财务数据如下：

单位：万元

披露主要财务数据的主体名称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

相关主体与交易对方的关系

☑交易对方自身

□控股股东/间接控股股东/实际控制人

□其他，具体为

项目
2024 年度/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2025 年 1-9 月/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资产总额 22,888,408.13 23,432,426.34

负债总额 8,653,118.50 8,810,737.90

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12,558,534.89 12,992,078.66

营业收入 6,581,023.36 4,945,035.15

营业利润 78,325.03 -141,413.08

净利润 -6,086.67 -163,921.95

三、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1.交易标的基本情况

将淖铁路系按照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《关于研究加快推进

将军庙至淖毛湖铁路、乌将线增二线扩能改造项目前期工作的会议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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要》（新政阅〔2020〕14 号）、《关于推进将军庙至淖毛湖铁路等重点

项目建设调度会会议纪要》（新政阅〔2020〕18 号）精神及工作要求

投资建设。淖毛湖至将军庙铁路项目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东北部的

昌吉回族自治州和哈密市，线路东端自红淖铁路白石湖南站引出，沿

天山北麓向西，经巴里坤县、木垒县、奇台县三县北部地区，西端与

乌将铁路相接，连通兰新铁路、额哈铁路，形成出疆北部新通道。

2.交易标的的权属情况

公司持有的将淖铁路股权产权清晰，不存在抵押、质押及其他任

何限制转让的情况，不涉及诉讼、仲裁事项或查封、冻结等司法措施，

以及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。

3.相关资产的运营情况

经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20 年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以现金

方式与其他投资人共同出资设立将淖铁路，持有将淖铁路 18.92%股

权（增资前），详见公司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.sse.com.cn 披露

的《关于公司参股设立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

2020-049）。2024 年 1 月 15 日，将淖铁路正式开通运营。将淖铁路

对公司 2024 年度损益的影响为-5,078.30 万元。

4.交易标的具体信息

（1）基本情况

法人/组织名称 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
☑ 91652301MA78T0E205

□ 不适用

是否为上市公司合并范围内子公司 是 ☑否

本次交易是否导致上市公司合并报

表范围变更
是 ☑否

是否存在为拟出表控股子公司提供

担保、委托其理财，以及该拟出表控

股子公司占用上市公司资金

担保：是 □否 ☑不适用

委托其理财：是 □否 ☑不适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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占用上市公司资金：是 □否 ☑不适用

成立日期 2020/06/16

注册地址
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新城卡拉麦里路 50 号

鑫城商业楼 2 栋 207 室（五彩湾）

主要办公地址
新疆昌吉州准东经济技术开发区五彩湾新城卡拉麦里路 50 号

鑫城商业楼 2 栋 207 室（五彩湾）

法定代表人 罗培新

注册资本 459,350 万元人民币

主营业务

铁路工程建筑；铁路货物运输；铁路运输维护活动；其他铁路

运输辅助活动；普通货物道路运输；大型货物道路运输；危险

货物道路运输；装卸搬运；通用仓储；其他危险品仓储；建筑

工程机械与设备经营租赁；工程管理服务；工程设计活动；互

联网广告服务；其他广告服务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

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

所属行业 E481 铁路、道路、隧道和桥梁工程建筑

（2）股权结构（增资后）

本次交易前股权结构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（认缴出资额） 持股比例

1 临哈骨干铁路通道新疆有限公司 218,448.486 万元 47.5560%

2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131,801.2955 万元 28.6930%

3 新疆哈密新恒顺交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46,100.366 万元 10.0360%

4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2,898.6965 万元 9.3390%

5 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4,800.257 万元 3.2220%

6 新疆准东能源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5,300.899 万元 1.1540%

合计 459,350 万元 100%

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：

序号 股东名称 注册资本（认缴出资额） 持股比例

1 临哈骨干铁路通道新疆有限公司 218,448.486 万元 47.5560%

2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 170,270.5555 万元 37.0677%

3 新疆哈密新恒顺交通物流集团有限公司 46,100.366 万元 10.0360%

4 昌吉州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 14,800.257 万元 3.2220%

5 新疆准东能源投资（集团）有限公司 5,300.899 万元 1.1540%

6 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4,429.4365 万元 0.9634%

合计 459,350 万元 100%

注：1.公司当前持股比例 9.3390%系将淖铁路增资后公司持股比例。增资尚未实缴，且

本次交易的股权价值评估基准日在增资前，本次交易仍按照增资前比例执行；

2.本次交易后股权结构实际以工商登记信息为准。

（3）其他信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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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淖铁路其他股东均已同意本次股权转让并放弃对本次转让的

优先受让权。经查询，将淖铁路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

5.交易标的主要财务信息

单位：万元

标的资产名称 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

标的资产类型 股权资产

本次交易股权比例（%） 16.92

是否经过审计 □是 ☑否

审计机构名称 不适用

是否为符合规定条件的审计机构 □是 □否

项目
2024 年度/

2024 年 12 月 31 日

2025 年 1-9 月/

2025 年 9 月 30 日

资产总额 981,583.44 1,009,987.16

负债总额 787,071.12 825,082.91

净资产 194,512.32 184,904.25

营业收入 61,201.48 63,921.30

净利润 -26,840.91 -14,970.02

2025 年 9月，将淖铁路注册资本增至 459,350 万元。

四、交易标的的评估、定价情况

（一）定价情况及依据

1.本次交易的定价方法和结果

经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评估机构中联资产评估集团（浙

江）有限公司评估，以 2024 年 12 月 31 日为基准日出具了《中国铁

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拟收购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持有的将

淖铁路股权所涉及其股东全部权益价值项目资产评估报告》（浙联评

报字[2025]第 488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评估报告》”、“本次评估”），采

用收益法评估将淖铁路的股东全部权益在基准日时点的价值为

248,900.00 万元。根据评估结果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最终确定本次

交易价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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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标的资产的具体评估、定价情况

标的资产名称 新疆将淖铁路有限公司

定价方法

☑ 协商定价

□ 以评估或估值结果为依据定价

 公开挂牌方式确定

 其他：

交易价格

☑ 已确定，具体金额（万元）： 31,035.40

 尚未确定

评估/估值基准日 2024/12/31

采用评估/估值结果（单选）
□资产基础法 ☑收益法 □市场法

□其他，具体为：

最终评估/估值结论
评估/估值价值：248,900.00（万元）

评估/估值增值率：27.96%

评估/估值机构名称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（浙江）有限公司

本次评估选用收益法作为本次被评估单位的定价方法，经实施核

实、实地查勘、市场调查和询证、评定估算等评估程序，采用现金流

折现方法（DCF）对企业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。将淖铁路在评

估基准 2024 年 12 月 31 日股东全部权益账面值 194,512.32 万元，评

估后的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为248,900.00 万元，评估增值54,387.68

万元，增值率 27.96%。

被评估单位从事货运铁路运输业务，影响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的

主要测算参数为铁路相关运营数据、货运单价及煤炭需求。被评估单

位铁路线路于 2024 年 1 月 15 日开通运营，截至报告出具日，评估机

构已取得其超过 1个完整年度的财务数据、运营数据、货运单价数据

等，以上数据均形成较为规律的波动趋势，与行业波动水平基本一致。

资产基础法仅从企业购建角度反映了企业的价值，无法准确地量化企

业以上经营优势的价值，而收益法评估中结合评估对象行业发展、市

场需求、企业特性、产品特性、运营情况等因素变化对未来获利能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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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影响，能够更合理反映被评估单位的企业价值。

（二）定价合理性分析

根据《评估报告》，经双方友好协商，公司本次拟转让持有将淖

铁路 16.92%股权（增资前）对应股权价款 31,035.40 万元。本次交

易系公司根据交易标的的评估情况，结合市场行情，遵循公平、合理

的原则，与交易对方友好协商一致确定，交易定价公允，不存在损害

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

五、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

（一）协议主体

甲方：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乙方：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

（二）协议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

1.甲方将持有的将淖铁路11.5%股权以人民币31,035.40万元转

让给乙方。本合同生效后，乙方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款。

2.甲方将其持有的将淖铁路 5.42%股份，以人民币 0元的价格转

让给乙方。乙方受让 5.42%股权后，承担标的股权的实缴出资义务，

自本合同生效之日起 30 日之内，向将淖铁路足额支付实缴出资

13,000 万元。

3.甲、乙双方应履行或协助履行向审批机关申报的义务，并尽最

大努力，配合处理任何审批机关提出的合理要求和质询，以获得审批

机关对本合同及其项下股权转让的批准。

4.甲方应促使标的企业办理股权变更登记手续，乙方应给予必要

的协助与配合，股权变更登记手续完成时乙方即取得转让股权的所有

权，即将淖铁路的股东，乙方享有股东的权利并承担包括但不限于融

资担保等全部股东义务，并协助完成相关变更手续办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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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本次股权转让的全部费用及税费，按相关法律规定由甲方、乙

方各自承担。

6.本合同生效后，任何一方无故提出解除合同，均应按照本合同

转让价款总额的 1%向对方一次性支付违约金，给对方造成损失的，

还应承担赔偿责任。

7.甲方未按本合同约定交割转让标的的（非因甲方原因除外），

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，并要求甲方按照本合同转让价款总额的 1%向

乙方支付违约金。

8.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名并加盖单位

公章，甲方完成上市公司包括董事会等相关审议流程通过，且乙方完

成资产评估报告备案并经国铁集团审批同意后生效。

六、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出售参股公司股权，是顺应外部政策与行业环境变化，为进

一步推动公司获得更有利的发展定位与长期资源支持而实施的安排。

本次交易有助于公司优化资源配置，提升整体运营效率。交易不会导

致公司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，公司将继续保持与参股公司的合作关

系，确保业务连续性和稳定性。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，本次股权

转让预计对当期损益产生正向影响，具体会计处理及对公司损益产生

的影响最终以审计结果为准。

特此公告。

广汇物流股份有限公司

董 事 会

2025 年 12 月 3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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